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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3029         证券简称：吉大正元         公告编号：2023-098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一致行动协议到期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公司股东于逢良、吉林省博维实业有限公司、吉林省英才投资有限公司、赵展

岳、北京中软联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16 年 4 月 18 日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于 2023

年 12 月 24 日到期，到期后不再续签； 

2、公司实际控制人于逢良、刘海涛 2022 年 11 月 24 日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

尚在有效期，该协议有效期至公司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止，协议有效期间，于逢良及其控制的吉林省数字证书认证有限公司、刘海涛控

制的吉林省博维实业有限公司仍保持一致行动； 

3、公司股东于逢良、吉林省博维实业有限公司、吉林省英才投资有限公司、赵展

岳、北京中软联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到期后，公司实际控制

人于逢良、刘海涛合计支配的表决权比例由 34.45%降至 20.90%，仍为公司的实际控

制人； 

4、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项目已完成发行，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于

逢良新增公司股份 11,439,127 股，具体详见公司 2023 年 12 月 23 日披露的《发行情况

报告书》，该部分股份尚待完成股份登记程序后上市。新股上市后于逢良直接持股数

为 21,055,886 股，占新股上市后公司总股本的 10.75%，届时公司实际控制人合计支配

的表决权比例为 25.52%。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吉大正元”）股东于逢

良、吉林省博维实业有限公司、吉林省英才投资有限公司、赵展岳、北京中软联盟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统称“协议各方”）于 2016 年 4 月 18 日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根据协议约定，该协议自签署之日起至公司上市后 36 个月内有效。截至 2023 年 12 月

24 日，该《一致行动协议》已到期，协议各方以及于逢良控制的吉林省数字证书认证

有限公司向公司出具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相关股东方将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



 

 
 

— 2 — 

性文件、《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行使股东权益、履行股东义务，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一致行动关系情况 

（一）原《一致行动协议》签署及履行情况 

根据协议各方于 2016 年 4 月 18 日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在协议有效期内，

一致行动人行使股东表决权时与公司股东于逢良、吉林省博维实业有限公司保持一致

行动，以及基于股东身份委派的董事在行使表决权时也应与于逢良、吉林省博维实业

有限公司委派的董事保持一致行动。原《一致行动协议》的主要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

《招股说明书》中“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部分内容。 

协议各方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于 2023 年 12 月 24 日有效期届满，在协议有效

期内，各方均充分遵守了有关一致行动的约定及承诺，在公司生产经营的战略方向、

管理层的人事安排等方面不存在分歧。 

（二）现行有效的《一致行动协议》情况 

2022 年 11 月 24 日，为进一步保障公司控制权的持续稳定，实际控制人于逢良、

刘海涛重新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根据该协议的约定，自协议签署之日起至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止，于逢良及其控制的吉林省数字证

书认证有限公司、刘海涛控制的吉林省博维实业有限公司仍保持一致行动。该协议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11 月 28 日披露的《关于实际控制人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的公告》（2022-079）。 

二、原《一致行动协议》到期前后的实际控制人情况 

原《一致行动协议》到期前，公司股东吉林省博维实业有限公司、吉林省英才投

资有限公司、于逢良、赵展岳、吉林省数字证书认证有限公司、北京中软联盟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保持一致行动关系，实际控制人于逢良、刘海涛合计支配的表决权比例为

34.45%；原《一致行动协议》到期后，公司股东吉林省博维实业有限公司、于逢良、

吉林省数字证书认证有限公司保持一致行动关系，实际控制人人于逢良、刘海涛合计

支配的表决权比例为 20.90%。 

鉴于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项目已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

并且发行对象于逢良已于 2023 年 12 月 20 日完成实缴验资，相关股份目前正处于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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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上市登记阶段，新股上市后公司于逢良将新增公司股份 11,439,127 股，直接持股

数调整为 21,055,886 股，占新股上市后公司总股本的 10.75%，具体详见公司 2023 年

12 月 23 日披露的《发行情况报告书》。 

基于上述，若将于逢良已认购的新股计入其直接持股数，则原《一致行动协议》

到期后公司实际控制人合计支配的表决权比例由 34.45%下降至 25.52%。 

原《一致行动协议》到期前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变化具体如下： 

序

号 

原《一致行动协议》到期前 原《一致行动协议》到期后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持股数（股） 股比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持股数

（股） 
股比 

1 吉林省博维实业有限公司 20,937,500 11.35% 吉林省博维实业有限公司 20,937,500 11.35% 

2 吉林省英才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00 5.42% 于逢良 21,055,886 10.75% 

3 于逢良 9,616,759 5.21% 吉林省数字证书认证有限公司 8,000,000 4.34% 

4 赵展岳 8,003,100 4.34%    

5 吉林省数字证书认证有限公司 8,000,000 4.34%    

6 北京中软联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7,000,000 3.79%    

- 63,557,359 34.45% - 49,993,386 25.52% 

（二）关于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的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后，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公司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下降，但考虑到

公司其余股东持股比例不高、公司股权结构较为分散并且公司实际控制人提名的董事

占公司董事会人数半数以上，仍然满足《公司法》第 216 条第（三）款、《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第 84 条关于实际控制人认定的标准，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三、其他相关事项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一致行动协议》到期未续签行为不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

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3、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于逢良、吉林省博维实业有限公司、吉林省英才投资有限公司、赵展岳、北

京中软联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18 日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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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于逢良、刘海涛于 2022 年 11 月 24 日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 

3、《关于同意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3]1430 号）； 

4、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项目《验

资报告》（天职业字[2023]53682 号）。 

 

特此公告。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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